《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

支持旅游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申报指南

（2026年版）
一、政策依据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5〕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是本申报指南的政策依据。

二、资助对象

专项资金支持对象主要是在龙岗区创建旅游服务品牌、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质升级住宿产品、开拓旅游市场或举办大型高端体育赛事、建设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运营体育场馆等，以及壮大旅游、体育市场主体、推动“旅游+”“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对龙岗区旅游、体育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相关项目实施主体。
三、总则性解释说明

1.专项资金扶持的部分项目实行“事先备案、事后扶持”原则，专项资金的审核采取核准制或评审制。

2.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如果年度资助规模超过财政预算，则对扶持项目应获资助金额按实际情况核减。
3.已获得市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我区可给予相应配套资助。原则上，市、区对以实际投入金额为依据的同一项目累计资助金额不超过该项目实际投入的50%；已经获得龙岗区财政性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或应列入基本建设经费投资范畴的，不予支持；同一企业的子、母公司不得就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扶持。

4.《实施细则》条款涉及的体育企业，均指工商注册地、税务登记地、统计地（仅规上企业）和运营地均在龙岗区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四、申报条件

（一）关于支持创建旅游服务品牌。

1.申报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星级旅游饭店、A级旅行社、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遴选暨培育试点等创建扶持，须提供通过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或评定委员会认定的文件和牌匾（如有）证明。

2.已享受过上述创建扶持的，升星提级后给予补差扶持。其中，升星提级跨越新旧两个政策且在旧政策扶持后两年内完成的，按实际差额补差；超过两年的，按现行标准差额补差。旧政策有效期内获得荣誉未享受过同类创建扶持且两年内完成升星提级的，按实际差额补差；超过两年的，按现行标准差额补差。
3.申报上述创建扶持50%尾款的，须提供通过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或评定委员会首次评定性复核的证明文件。

（二）支持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1.申报新建旅游项目扶持，须在新建旅游项目前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申报，且从预申报到正式申报，原则上不超过两个年度。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项目建设方案、投入情况、工期安排、预估游客接待数和营收等相关材料。正式申报须提供：

（1）开业运营前项目经费投入（仅限规划设计费、基础设施建设费、装修工程费、设备及安装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工程造价咨询费、工程监理费、宣传和市场推广费）证明文件，包括相关合同、发票、转账凭证、明细表、建设设计方案、工程图纸、工程造价决（结）算书、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证明材料；

（2）项目接待游客量、营业收入额、投诉处理、市场影响力、创新性和其他评审所需证明材料。

2.包含旅游项目的综合体类项目，总投资额应扣除住宅、写字楼等非旅游项目及配套设施，扶持仅针对旅游板块项目的投资额。
3.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专业领域专家根据新建旅游项目综合效益、创新性、影响力等维度进行评审，根据专家打分情况分“好”“良好”和“一般”三个等次，分别按项目投资总额的10%和5%，给予“好”和“良好”等次的项目投资方一次性不超过1000万元扶持。
4.申报本地特色旅游线路扶持，须主题鲜明，且串联龙岗区内至少3个景区景点，或至少2个景区景点加1个商圈或优质酒店（详见附件1），提供线路介绍、销量、销售收入等证明材料，以及与区内景区景点、商圈或酒店合作证明文件。已退团退费、未核销或未成行的不纳入统计范围。

5.不合理低价游、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的旅游活动无申报本地特色旅游线路扶持资格。
（三）支持壮大旅游市场主体。

1.旅行社企业纳统奖励和营收增长奖励每年3月申报，企业须提供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并查验原件。该项扶持实行总额控制，如果申报金额超过该项扶持年度资金量，则对扶持项目应获扶持金额按比例核减。
2.申报旅行社企业纳统奖励，须满足上一年度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8）旅行社及相关服务（7291）首次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且未获得过龙岗区同类型奖励，并提供从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下载的相关纳统证明。如审核期间退规、停止经营或搬离本区，终止申报。
3.申报旅行社营收增长奖励，须满足在龙岗区正常经营不少于两个年度，并提供从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下载的上两个年度经营情况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企业审计报告和企业财务报表等材料，以错月指标数据的经济数据统计口径为准。

4.申报住宿业企业纳统奖励，须于上一年度首次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且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属于“住宿业（H61）”（非转专业）。申报企业须提供在“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中下载上一年度经营情况统计年度报表和申请“四上”企业入库证明材料。
5.申报住宿业企业营收增长奖励(不含当年首次纳入限额以上住宿企业)，须对比上两年度的营业额，满足《实施细则》中的增长额度和同比增速的情况且对比目标年度连续运营时间不少于6个月。对于对比目标年度经营不足12个月的，以该年度实际经营时长的月均营业额平均值乘以12作为全年营业总额测算依据。申报企业须提供在“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中下载上两年度经营情况统计年度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

7.申报旅游产品互联网交易平台扶持，须满足年度实际交易额实现同比增长30%及以上且实际活跃用户数正增长、上一年度实际交易额不低于1000万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按实际交易增长额的1‰给予不超过30万元的运营扶持。
8.同一家企业不可同时享受旅游产品互联网交易平台扶持与营收增长奖励。

（四）支持住宿企业提质升级。

1.该条款扶持仅限于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同一企业同年仅可申报该条款中的一项扶持，申报企业均须提供统计年度报表。

2.国际高品质酒店奖励涉及酒店“超高端及以上、高端、中高端”的划分依据为与品牌方签订管理合同的同年STR出具的酒店品牌等级标准划分报告。

3.申报国际高品质酒店奖励，申报企业须在正式连续运营满一年后的3个月内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申报，并提供企业引入超高端及以上、高端、中高端的酒店管理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和引入当年STR出具的酒店品牌等级标准划分报告及正式连续运营满一年的相关证明材料（开业照片、允许开业的通知函、营收系统开账时间等证明材料）。
4.申报住宿业升级改造扶持，须提前向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书面预申报，升级改造范围必须是提升客房、餐饮及会议等核心自营区域的功能与品质。且从预申报到正式申报，不超过两个年度。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包含但不限于酒店升级改造方案、投入情况、工期安排、预估新增营收等相关信息）、项目施工合同等相关材料，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5.正式申报住宿业升级改造扶持，一年仅受理一次，具体申报时间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另行通知，且一个企业3年内仅享受一次该项扶持补贴。申报企业须提供：

（1）企业简介和申请扶持的升级改造方案、装修说明、项目竣工验收相关证明材料及照片，以及工程（完工）结算书（报告）；

（2）有资质的核算单位出具的工程（完工）结算书（报告）和项目审计报告，且该结算书（报告）中显示的固定资产投入不低于200万元。后续须接受并配合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该项扶持的专项审计工作。
（3）审计核查的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升级改造产生的固定资产投入的合同、原始记账凭证、发票、银行付款单等）。
6.申报新建或改造主题酒店扶持，须提前向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书面预申报，且从预申报到正式申报，不超过两个年度。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包含但不限于新建或改造特色型（主题）酒店方案、引入IP情形、投入情况、工期安排、预估新增营收等相关信息）、项目施工合同等相关材料，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7.正式申报新建或改造主题酒店扶持，须提供：

（1）企业简介和申请扶持的新建或改造特色酒店方案、装修说明、项目竣工验收相关证明材料及照片，以及工程（竣工）结算书（报告）；
（2）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及工程（竣工）结算书（报告）和项目审计报告，且该结算书（报告）认定的实际投入不低于300万元。后续须接受并配合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该项扶持的专项审计工作。
（3）审计核查的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升级改造产生的固定资产投入的合同、原始记账凭证、发票、银行付款单等）。

（五）支持企业开拓旅游市场。

1.申报旅游展会扶持，须购买独立展区并展出旅游相关产品，在参展前向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申报。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展区设计方案、合同、展会介绍等材料。正式申报须提供企业参展照片（含时间、地点水印）、独立展区证明、付款凭证、参展总结等材料。

2.申报特色文化旅游活动扶持，申报企业须具备主要活动内容相应的经营资质，原则上活动应选在游客吸引性强的旅游资源点（详见附件1），并在举办活动前向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申报。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活动方案（含宣传推广策略、预期效果）、费用明细等材料。正式申报须提供相关合同、付款凭证、费用明细的相应佐证、活动照片及视频资料（须能够反映活动现场规模、人数和影响力，其中照片须含时间、地点水印）、媒体宣传报道、活动总结等材料。

3.申报线下旅游广告扶持，须体现龙岗旅游相关正面内容、提升龙岗旅游形象，并在投放广告前向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申报。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广告投放方案（含投放时间、预期效果）、合同等材料。正式申报须提供广告投放照片（含时间、地点水印）、付款凭证、情况小结等材料。涉及多个投放区域的，仅对龙岗区外的广告费用予以扶持。

4.申报线上旅游宣传扶持，仅针对通过与新媒体平台或新媒体传播公司合作的项目，须体现龙岗旅游相关正面内容、提升龙岗旅游形象，并在线上宣传前向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预申报。预申报须提供预申报表、宣传推广方案（含投放时间、预期效果）、合同等材料。正式申报须提供宣传截图及视频资料、付款凭证、情况小结，以及宣传内容的曝光量、互动量、销售量（如有）截图等材料。

5.线上旅游宣传扶持每年10月申报，每家企业仅可申报一次，属于同一个项目且已申报其他扶持的，不得再申报该项扶持。截止申报后，根据各申报项目投入费用与宣传效果的投入产出比，结合该项扶持年度资金量，给予不超过实际支出费用50%的扶持。
6.团队业务扶持仅限于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申报当年度团队业务，并就该项措施中两种扶持条件，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选择其一，具体申报时间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另行通知。
7.正式申报团队业务扶持，须提供：

（1）申请扶持的活动方案，方案须包含但不限于会议（或论坛、宴会）的日程安排、人数、现场照片（须能体现活动标识、场地、规模、日期）等相关信息，并附与举办活动的企业签订的合同、签到表、详细用房明细表（须包含日期、房号、房间数/夜数）等相关证明材料；
（2）审核的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单次会议、论坛、宴会有关的合同、消费总金额的发票、银行付款单等凭证）。
（六）支持“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1.申报“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点）”评定扶持，须提供通过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或评定委员会认定的文件和牌匾证明。已享受过该项扶持的，升星提级后给予补差扶持；未享受过同类创建扶持的，可按标准给予扶持。

2.沉浸式、互动式、智能化的文旅体验新业态和互动新场景，是指依托旅游景区、重点商圈、休闲街区、文博展馆等文旅场所及空间，综合运用光学、全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并融合文化创意等元素，通过文旅融合、虚实结合等方式，让游客深度介入与互动体验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文旅产品或消费新场景。项目应面向游客，科技含量高、互动体验感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1）带给观众沉浸式感受的文旅相关主题演出、旅游演艺、深度互动等活动项目；

（2）利用AR/VR等技术实现高度虚拟化、沉浸式体验的文旅项目；

（3）利用3D、4D等高技术特效设备，结合声光电等为游客带来真实动感的主题游乐、游艺项目；

（4）通过光影效果实现各类创意的艺术空间、户外裸眼3D、墙体秀、灯光夜游项目；

（5）综合各类科技手段和数字IP的剧本娱乐、教育游学、红色旅游、影视旅游等形式丰富的互动类项目。

3.申报沉浸式文旅体验新场景扶持，须在项目建设、改造前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书面预申报。本条款仅扶持实际建设投资总额在500万元以上且核心区域或场地占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项目。

4.实际建设投资费用仅限基础设施建设费、装修工程费、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申报单位须提供相关经费投入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合同、发票、转账凭证、明细表，建设设计方案、工程图纸、第三方工程造价决（结）算书、工程前后对比图、项目建设报批（备案）文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实施方案、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建设投资专项审计报告、项目投资情况说明等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5.场地租金属于项目运营投入，不属于场地建设投资部分。

6.项目规模、场所面积、综合效益、创新性、影响力证明：年度运营成效总结（包括运营情况、业态融合情况、复游率等，并提供相关照片、视频、新闻报道、满意度调查等材料），核心区域占地面积或营业面积说明（平面规划图、鸟瞰图），内容和团队介绍、获奖情况以及得到其他政府资金扶持资助情况，营业性收入情况、税务部门开具的企业上一年度纳税证明等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7.通过预申报的项目，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组织现场查验和评审，现场查验评审人员由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将根据查验评审结果给予扶持。
8.申报美食入榜扶持，须提供深圳老字号、大众点评必吃榜、黑珍珠、金梧桐、米其林榜单的官方认定文件和牌匾（如有）证明。

（七）支持引办高端体育赛事

1.申报国际级和国家级赛事扶持项目，须取得国际级或国家级体育联合会或单项体育协会等赛事授权机构的赛事授权文件。

2.高端赛事类扶持实行“事前备案、事后审计”方式进行受理，至少于赛前申请备案并提交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活动方案、经费预算、安保方案、官方批文等资料。

3.高端体育赛事扶持须事后审计，审计内容和纳入经费支出的范围参照《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深圳市高端体育赛事和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资助审计办法》具体执行。

4.已获得市专项资金资助的高端体育赛事项目，我区可给予相应配套资助。原则上，市、区对同一项目累计资助金额不超过该项目实际投入的50%，最终仍以市级审计认定支出为基数确保市区扶持总额不超50%上限，待市局专项审计及支付完成后，我区作为配套政策进行支付。

5.《实施细则》中的极限运动多个项目同时举行，特指不少于三个项目同时举办，方可按照不超过1000万元的标准给予办赛扶持。如仅举办极限运动中的一个项目，则按照不超过500万元的标准给予办赛扶持。

6.为鼓励创办自主品牌赛事，除对市场前景、社会影响力、品牌知名度进行要求外，如该项目列入省、市、区政府重点工作（含政府工作报告或民生实事等），A类项目可给予每次不超过500万元，B类、C类项目可给予每次不超过100万元的办赛扶持。其他自主品牌赛事，按照A类项目可给予每次不超过100万元，B类、C类项目可给予每次不超过50万元的办赛扶持。

7.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给予受理；不真实或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审核合格的，视项目组织开展第一轮专家评审会，通过后予以备案。项目结束经第三方专项审计后，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召开第二轮专家评审会，专家评审会按扶持标准提出具体的扶持意见，评审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等级和规模；

（2）项目的影响力及媒体报道情况；

（3）项目总结报告及经费使用情况；

（4）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绩效情况。

（5）扶持标准：

95-100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100%的扶持；

90-94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90%的扶持；

85-89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80%的扶持；

80-84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70%的扶持；

75-79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60%的扶持；

70-74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50%的扶持；

低于70分的项目不予扶持。

8.高端赛事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官方批文（按申报类别提供国际体育联合会或单项体育协会，国家级体育项目管理部门或国家单项体育协会，或省、市级体育主管部门的赛事批准文件和主办方对承办方或协办方的授权确认）；
（6）项目总结报告(含项目经费使用情况、项目落地执行情况、项目宣传报道情况）；

（7）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估报告；

（8）审计核查的相关佐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批文、项目合同、发票、支付凭证、成果佐证）原件和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
（9）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八）鼓励发展职业体育俱乐部

1.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确定是否与申请资助的职业体育俱乐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俱乐部每年度就执行情况形成常态汇报机制，并参加该项目全国最高级别以上职业联赛。

2.职业俱乐部扶持须事后审计，审计内容和纳入经费支出的范围参照《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深圳市高端体育赛事和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资助审计办法》具体执行。原则上，各项目赛季整体审计周期控制在12个月以内。如受赛季成绩、企业经营、预算执行等因素影响，企业须提交放弃后几个月的赛季支出说明，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方可提前启动专项审计和资金扶持工作。

3.已获得市专项资金资助的职业俱乐部项目，我区可给予相应配套资助。原则上，市、区对同一项目累计资助金额不超过该项目实际投入的50%，最终仍以市级审计认定支出为基数确保市区扶持总额不超50%上限，待市局专项审计及支付完成后，我区作为配套政策进行支付。

4.俱乐部资助采用事后一轮评审的方式。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合格的申报项目，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评审会按扶持标准提出具体的扶持意见，评审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本项目职业联赛发展情况；

（2）俱乐部国内外影响力；

（3）俱乐部对龙岗的促进作用。

（4）扶持标准：

95-100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100%的扶持；

90-94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90%的扶持；

85-89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80%的扶持；

80-84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70%的扶持；

75-79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60%的扶持；

70-74分的项目，给予可享受扶持上限50%的扶持；

低于70分的项目不予扶持。

5.俱乐部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参加全国最高级别以上职业联赛的相关证明文件（如：行业协会等发布的官方文件等）；
（6）项目总结报告(含项目经费使用情况、项目落地执行情况、项目宣传报道情况等)；
（7）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绩效评估报告；

（8）审计核查的相关佐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批文、项目合同、发票、支付凭证、成果佐证）原件和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

（9）俱乐部上一年度运营报告；

（10）参加职业联赛取得优异成绩证明文件；
（11）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6.职业体育俱乐部优异成绩奖励采用核准制，无须专项审计和专家评审。根据龙岗区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奖励标准，须提供优异成绩的证明文件，如官方网站截图、荣誉证书、媒体报道等佐证资料。

（九）鼓励体育产业集聚发展

1.申报国家、省、市级体育产业示范园区、基地，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等奖励扶持的，须提供通过国家、省、市有关部门或评定委员会认定的文件和牌匾（如有）等证明文件。

2.已享受过上述奖励扶持的，提级后按就高原则予以补差；未享受过区级同类奖励扶持的，可按标准给予奖励扶持。

3.体育产业集聚发展资助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获得国家省市部门荣誉认定有关证明资料如官方网站截图、荣誉证书、媒体报道等；

（6）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十）鼓励社会力量建设运营体育场所

1.实际建设投资总额仅限规划设计费、基础设施建设费、装修工程费、设备及安装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工程造价咨询费、工程监理费、宣传和市场推广费。

2.场地租金属于项目运营投入，不属于场地建设投资部分。

3.项目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并已正式投入使用满一年的，方可申请建设扶持。

4.鉴于2025年11月份政策印发，正式投入满一年，即2024年11月份完成场馆建设并投入运营的项目可纳入扶持范围。正式投入使用满一年须提供财务经营报表、开业照片、媒体报道等相关文件作为佐证材料。
5.初审合格的申报项目，可由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现场查验，现场查验人员由2名或2名以上工作人员组成；现场查验后应出具考察意见并由考察人员签名。

6.社会力量特指‌非政府、非官方‌的社会主体，强调其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资源整合能力。本细则主要指向‌利用非国有资产‌、‌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的组织和团体。

7.建设运营体育场所资助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申报单位须提供场地面积、投资建设、运营情况等方面的真实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平面图纸、项目合同、财务发票、银行回单、工程图纸、第三方工程造价决（结）算书、工程前后对比图等相关材料；
（6）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8.扶持额度在100万元以内的项目可一次性支付，扶持额度在100万元以上（含）的项目，将按照5:3:2的比例分批支付，即申请认定后首年拨付资助总额的50%，第二年拨付资助总额的30%，第三年拨付资助总额的20%。

（十一）鼓励壮大体育市场主体

1.关于《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本条款内容是鼓励本地企业发展壮大并按照统计部门要求进行纳统入库、经专家评审认定为优质体育企业的给予扶持。

2.优质体育企业，指在本行政区域新成立的体育企业，尤其在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管理团队、行业地位、品牌影响力、信用记录等方面表现突出，经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打分情况分“优、良、中”三个档次，可分别按照最高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分三年支付，支付比例为5：3：2。优质体育企业一次性奖励采用事后一轮评审的方式进行。

3.申请优质体育企业一次性奖励须满足以下相关条件：

（1）财务状况：查看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优质体育企业通常具备‌合理的资产负债率‌、‌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充裕的现金流‌，这些因素反映企业的财务健康度和抗风险能力；

（2）经营业绩：关注营收增长趋势、市场份额变化，持续提升业绩的企业更具优势。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

（3）管理团队：‌管理团队‌应高效且经验丰富，决策科学、流程顺畅，团队协作默契；拥有规范化运营管理制度、清晰的组织架构以及高效的内部协调能力；

（4）行业地位：在行业内排名靠前，具有较强竞争力，如拥有独特技术、品牌影响力较大；

（5）信用记录：查看企业的信用评级，良好记录体现其诚信度；

（6）社会责任：依法纳税，积极履行环保、公益等责任的企业，展现出良好的社会形象。
4.对于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等大型体育企业集团将部分经营业务移入龙岗并设立子公司的，可优先考虑。

5.优质企业在龙岗发展奖励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上一年度运营报告；

（6）优质体育企业的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从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管理团队、行业地位、品牌影响力、信用记录等提供佐证材料；
（7）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6.申报“首次纳入龙岗区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奖励的企业须提供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数据证明，不含退统再纳统或转库企业。申报经营奖励扶持，仅限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体育企业，营业收入数据是指申请企业在本行政区域经营所产生的营收数据。

7.体育企业发展壮大奖励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企业升规纳统证明资料，以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调查单位基本情况为准（下载pdf并加盖单位公章）；

（6）具体营收数据证明资料，以企业财务报表（统计部门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下载PDF并加盖单位公章）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税务部门下载PDF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准；

（7）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8.申报体育展会扶持，须在参展前向我局备案。备案须提供备案申请表、展区设计方案、招展布局图、参展预算、展会介绍等材料。事后申报须提供企业参展的相关佐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官方批文、企业现场照片（含时间、地点水印）、付款凭证、参展总结等材料。参展费用仅限宣传推广费、往返交通费、场地租金、策划设计费及现场执行费。餐饮、住宿费用和其他有效支出可计入参展实际总投入，但不纳入扶持范围。

9.展会扶持奖励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参展的相关佐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官方批文、展位租金和展位搭建等费用明细或相关合同及发票和支付凭证、体育产业相关展区证明材料如展会宣传手册、媒体报道宣传资料等）原件和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

（6）企业现场照片（须带有时间、地点的水印）；

（7）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十二）鼓励“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1.申报演艺活动补贴，须提供文化部门或公安部门对演艺活动的批准文件、每场演出观众人数的证明材料、项目总结报告等材料。如举办多场次演艺活动的，第1场次，可按照每场次上限额的标准给予扶持；第2-3场次，可按照每场次上限额60%的标准给予扶持；第4-6场次，可按照每场次上限额30%的标准给予扶持；第7场次以上的，不再扶持。

2.演艺活动奖励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文化部门或公安部门对演艺活动的批准文件；
（6）每场演出观众人数的证明材料（票务平台出具的出票数说明材料，加盖申报公司及票务公司公章）；
（7）项目总结报告（含项目落地执行情况、项目宣传报道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内容，配有现场照片若干）；
（8）联合申报的情况说明（若演出有多方公司共同参与，须附上联合申报的情况说明）；
3.申报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奖励基地的，须提供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或评定委员会认定的文件和牌匾（如有）等证明文件。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奖励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获得国家部门荣誉认定有关证明资料如官方网站截图、荣誉证书、媒体报道等；

（6）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4.体育+新业态特指先行示范作用明显，切实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康养、医疗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及新场景应用的项目。“体育＋”新业态扶持采用事后一轮评审的方式，须经评审获得区级“体育+”优秀新业态项目认定。申请“体育＋”新业态须满足以下条件：

（1）体育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须立足龙岗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推动竞赛表演、运动健身与文化、旅游活动的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并进，并在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

（2）体育与教育融合发展的，须具备完善的高水平运动员人才选拔、培养、输送体系，依托各级教育、培训机构建立运动项目训练基地，覆盖人数广，成绩突出；

（3）体育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或具备行业融合发展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研发、制造、销售有利于提升运动能力、改善运动体验等的产品或服务，在行业中取得领先地位；或推广使用顶流高科技产品，融合AI、VR、5G+8K等技术的运用和体验，强化科技赋能，持续注入黑科技元素，丰富“体育+科技”内涵；
（4）体育与康养、医疗等产业融合发展的，须具备行业融合发展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此基础上研发、制造、销售有利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身心康复等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应用广泛；

（5）体育与上述产业交叉融合发展，或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在龙岗取得较大影响；

（6）新场景应用是指创新各类体育产业消费场景，在各种产业领域、各类公共空间融入体育元素，融合竞赛表演、娱乐购物、休闲旅游、特色美食、智慧体育等开发消费新场景，举办各类新业态活动，以及结合龙岗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定位的各类创新业态项目；

（7）项目培育费用主要涉及‌研发与设计费、‌设备与基础设施投资费、‌运营与管理费用、‌培训与试运行费、第三方评估费等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开支。

5.“体育+”新业态认定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业态项目认定申请表》，主要包括申请单位基本情况、项目简介、行业融合发展的典型特征、应用推广价值、行业知名度等内容；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6.经龙岗区认定为区级“体育+”优秀新业态项目的，自认定之日起两年内，可申请奖励扶持。奖励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两份）：

（1）《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产业扶持资金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须税务部门盖章生效）；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项目总结报告(含项目开展情况、行业融合发展情况、应用推广情况、媒体宣传报道等内容)；

（6）核查项目实际投入的相关佐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原件和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
（7）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五、申报材料

1.《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预申报表》；

2.《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申报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企业纳税证明；

6.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信用中国”网站下载完整版）；
7.企业简介，包含但不限于企业名称、地址、成立时间、主营业务、市场情况、人员情况、发展趋势等情况；

8.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9.本文申报条件部分涉及各项扶持对应所须的佐证文件；

10.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上述申报材料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均须加盖企业公章，并查验原件。
六、申报及受理、审核相关事项
（一）申报程序

1.《实施细则》原文请登录“龙岗政府在线”信息公开栏目（https://www.lg.gov.cn/xxgk/）查阅。

2.申报企业登录“龙岗政府在线”信息公开栏目下载相关申报表格，将所有申报材料纸质版双面打印，所有页面均须加盖公章后报送至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业务科室进行初审。

3.申报企业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报企业及申报项目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扶持，已取得专项资金的，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督促申报企业退回相关财政资金：

（1）按照国家、省、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申报企业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且在惩戒期内的；

（2）申报企业在申报、执行项目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或存在其他违法违纪情节的；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不予扶持的其他情况。

存在上述情况的申报企业将被纳入诚信黑名单，3年内不再受理其专项资金扶持申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法律任。

（二）受理机构

1.受理机构：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咨询电话：

旅游产业类：

（1）0755-28949908、28921238；

（2）0755-28949606（仅《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五款）；

（3）0755-28936694（仅《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款）。

体育产业类：0755-28936429。
3.受理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东座

旅游产业类：

（1）1412室旅游管理科；

（2）1312室住宿业专班（仅《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五款）；

（3）1403室文化事业促进科（仅《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款）。

体育产业类：1328体育产业发展科。
4.受理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三）审核时间

1.按照申报的先后顺序，结合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采取“常年受理、分批审核”方式。
2.审核时间：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根据项目申报和实际工作情况，分批组织审核。

（四）监督管理

1.获得专项资金扶持的企业应按要求配合各级财政、审计、监察和资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

2.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申报企业、受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在申报、受理、评审、使用、管理等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附件：1.龙岗本地特色旅游线路串联资源点清单

2.龙岗区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奖励标准
附件1
龙岗本地特色旅游线路串联资源点清单

（动态更新）

一、景区景点（含工业旅游点、特色街区）

甘坑古镇、龙岗儿童公园、鹤湖新居、深圳·红立方、深圳大运中心、斯达高瓷艺文化产业园、深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深能环保龙岗能源生态园、高巨创新低空科教文旅基地、深圳市通产丽星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峰汇珠宝文化产业园、比亚迪历史博物馆、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龙城CC创意街区、大芬油画村、机器人街区、大田匠作文化村、一个天台ONE TOP。
二、商圈

深圳大运天地、深圳龙岗万达广场、深圳龙岗万科广场、龙城万科里、仁恒梦中心、深圳布吉万象汇、星河COCO PARK（龙岗店）、星河WORLD COCO PARK、龙岗世贸中心、横岗眼镜时尚街区。

三、优质酒店

深圳中海凯骊酒店、雅邦朗悦国际酒店、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宝亨达国际大酒店、深圳龙岗坤宜美居酒店、君逸国际酒店、深融龙岗漫心酒店、隐秀山居酒店、云栖山谷、深圳星河吉酒店臻品之选、深圳雅诗阁凤仪山服务公寓、深圳百合酒店、深圳丽亭酒店、深圳求水山居酒店、深圳天安云谷曼哈顿酒店、深圳丽湾酒店、南香楼艺术酒店、深圳坪山高铁站雅庭丰年酒店、艺龙酒店（深圳华南城店）。

附件2

龙岗区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奖励标准

	项目类别
	赛事等级
	奖励金额上限（人民币万元）

	奖励金额上限（人民币万元）奖励金额上限（人民币万元）
	
	冠军
	亚军
	季军

	男子足球（A）
	中超联赛
	500
	300
	200

	五人足球（B）
	亚冠联赛
	200
	150
	100

	
	五超联赛
	100
	75
	25

	篮球（A）
	CBA
	400
	300
	200

	三人篮球（B)
	国家最高水平职业联赛
	100
	75
	25

	冰球（A）
	国际最高水平职业联赛
	400
	150
	/

	
	全国冰球职业联赛
	200
	100
	/

	电子竞技（A）
	国家最高水平职业联赛
	100
	75
	25

	国际象棋（B）
	甲级联赛
	50
	25
	15

	自行车（B)
	国家最高水平职业联赛
	100
	75
	25


对暂未纳入奖励标准范围，但属于《实施细则》中在龙岗区运营并参加全国最高级别以上职业联赛的运动项目，根据项目所属类别、影响力、联赛等级、赛季成绩，参照深圳市及龙岗区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资助和奖励标准具体审定奖励金额。


